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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1 . 大会根据1 9 7  1 年 1 2 月 1 5 日第2 8 1 9 ( XXVI ) 号决议设立了东 

道国关系委员会。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于其1 9 8 2 年 I 2 月 1 6 日第3 7 / 1 1 3  
号决议中，决定委员会依照第2 8 1 9  ( XX VI ) 号决议，继续进行其工作，并决定 

将题为 " 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报告" 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委员会的建议载于下文第四，。

二 . 委员会的成员、职权范围 

和工作安排

2 . 委员会 1 9 8 3 年的成员如下：

保加利亚 

加拿大 

中国

哥斯达黎加 

塞浦路斯 

法国 

，、洪都拉斯 

伊拉克

象牙海岸 

马里

塞内加尔 

西班牙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3 . 在 1 9 8 3 年期间，康斯坦丁。穆绍塔斯先生（塞浦路斯 ) 继续担任主席 , 
埃 。卡斯特岁，德巴里什夫人（哥斯达黎加）继续担任报告员，保加利亚、加拿大



和象牙海岸代表继续担任付主席。

4 . 委员会以前于1 9 8 2 年 5 月通过的议题清单， 1 9 8 3 年继续保持，其 

内容如下;

1 . 各代表团及其人员的安全问题。

2 . 审査为执行《联合国与美利坚合众国间关于联合国总部的协定》引起的问

题，其中包括下列问题，并提出建议Î
( a ) 东道国发给的入境签证；

( t ) 加速入境和海关査驗手续；

( C ) 免除税捐；

( d ) 在联合国总部开办特灼商店以协助外交人员和工作人员的可能性。

3 . 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及其人员的责任，特别是义债问题和为解决与义债有关 

的问题所应遵循的程序。

4 . 外交人员和秘书处人员的住房问题。

5 . 特权和豁免问题：

( a ) 特权和豁免的比较研究；

(切 《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及其他有关文书。

6 . 东道国的活动：协助联合国社区成员的活动。

7 . 交通：汽车的使用、停丰和有关事项。

8 . 保险、教盲和保健。

9 . 联合国社区在东道市的公共关系和鼓嚴大众宜传工具报道常驻联合国代表

团的任务与地位问題。

1 0 . 审议并通过委员会向大会提出报告。



5 .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委员会举行了下列七次会议：第 9 5 次会议一 1 9 8 3  
年 3 月 2 8 H ; 第 9 6 次会议一- 1 9 8 3 年 4 月 2 8 H ; 第 9 7 次会议一 1 9  8 3 
年 6 月 1 7 日；第 9 8 次会议一1 9 8 3 年 9 月 1 9 H ; 第 9 9 次会议一 1 9  8 3 
年 1 0 月 1 1 H ; 第 1 0 0 次会议： 1 9 8 3 年 1 0 月 2 8 日；和第 1 0 1 次会议： 

1 9 8 3 年 1 1 月 1 8 日，

6 . 主席团 1 9 8 3 年继续进行其工作，负责审议委员会收到的所有议题，但 

关于各代表团及其人员的安全问题除外，该议题一向由委员会全体会议加以审议。 

主席团的成员包括主席、报告员和三位剥主席和以当然成员身分出摩主席团会议的 

一名东道a 代表* 主席团的提议或建议提请委员会主席转交委员会通过，并随后 

载入委员会的报告，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主席团举行了二次会议》

三、委员会处理的议题

A . 各代表Ü 及其人员的安全问题

1 . 牧到的来文

7 . 在 1 9 8 3 年 5 月 7 日的普通照会（A/AC.  1 5 4 / 2 3 9  ) 中，苏维埃社

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控诉说，该代表团遭到反苏流填进行威勝和侮 

辱的敌视运动的骚扰9 该代表团在1 月份接到8 4 5 次嚴扰电话， 2 月份接到 1 
7 9 5 次这吳电话，许多这类电话都是作弹威脉。 苏联代表团请东道国采取有效 

错施制止这类干扰代表a 正常工作的敌意行为，

8 . 在 1 9 8 3 年 3 月 2 5 日的普通照会（A/AC . i  5 4 X 2 4 0  )中，美国驻联合 

国代表团对前述控诉作了答复：它 强 烈 遮 责 针 对 苏 联 代 表 团 采 取 的 不 负 责 任



的和非法的活动， 该照会说，正继续对事件进行调査，但由于苏联代表a 拒绝同 

执法当局合作，对电话所作的各种调査受到访碍， 照会称，从警察局的记录上看 

不出苏联照会中所说的那么多电话次数， 照会也保证，美菌要履行它作为东道国 

的义务。

9 . 在 1 9 8 3 年 4 月 7 日的普通照会（A/AC.  1 5 4 / 2 4 1  ) 中，苏联常驻联

合国代表团注意到美国代表团普通照会中所提出的说法，并指出，苏联代表B 认为， 

如果美国当局真要希望处理这个问题，它早就可以制止这种骚扰电话， 苏联代表 

ffl表示希望，东道国将把其为制止流-联电话而采取的具体措施通知苏方， 苏联代 

表 a 认为安装 " 陷波器" 不是制止这种做法的唯一途径。

1 0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代表团在1 9 8 3 年 5 月 1 9 日的普通照 

会 （A /AC.  1 5 4 / 2 4 2  ) 中提请注t , 有人闻入里佛代尔苏联代表团居住区， 苏 

联代表 f 要求美国警方编写扣押，事者的记录， 但代表®至今尚未收到这种扣押 

记录。 苏联代表团认为，这种非法阐入表明，代表团居住区的必要安全术能得到 

保证。 苏联代表团坚持要求采取措施来加强居住区的安全，

1 1 . 在 I 9 8 3 年 6 月 1 4 日的普通照会（A/AC.  1 5 4 / 2 4 3  ) 中，美国代表

团对这一事件表示遗憾， 所作调査表明，擎事者系大学学生，爱恶作剧，不守规 

矩。 照会还指出，苏联代表团拒绝签署控诉书，因此，不得不驳回控告，

1 Z  1 9 8 3 年 9 月 4 曰，苏联常驻代表在给秘书长的信中请求将作为大会临 

时议程项目1 2 9 项下的正式文件散发的该信及其所附普通照会（A / 3 8 / 3 8 4 )提 

交东道国关系委员会审议。 该普通照会提及对格伦湾苏联常驻代表乡间官邸的袭 

击。 照会说， 1 9 8 3 年 9 月 4 曰上午8 点 3 0 分，包括美国记者和电视采访员 

在内的一大批蓄意不善的暴徒开始在官邸外面聚集 . 在高呼挑牌性口号之后，

1 0  0 名激怒的人群冲开大门和一部分围栏，涌入官邸内，对在现场的外交官和儿 

童的生命进行威脉。 照会说，经代表团一再坚持，另外又调来了一些警察，才在



上 午 1 1 时之后把这群人驱走， 尽管这种显然有准备的罪恶袭击是事先筹划和组 

织的，但美国当局并未采取必要步骤来防止此种行动和对官邸实行保护.苏联代 

表团提出坚决抗议，并要求美国官方当局立即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对代表团住地提 

供适当保护，

1 3 . 在 1 9 8 3 年 9 月 1 6 日给苏联代表团的普通照会（A/AG, 1 5 4 / 2 4 7 )  
中，美国代表团对上述普通照会作了答复， 照会在提及1 9 8 3 年 9 月 4 日的事 

件时说，在事发当日上午8 时 3 0 分，纽约朝鲜人协会的成员和支持者约5 0  0 人 

开始在格伦湾住宅区正门对面马路进行和平示威。 上午 9 时 3 0 分，大约有7 5  
人脫离示威人群，冲破了守卫在正门的身着制服的警察的防线* 以致有6 0 名至

7 5 名示威者打破了正门上的锁，闻进了该宅区的地面. 当时加浪了警察支提， 

支援警察驱散了人群，恢复了秩序， 由于骚乱中场面混乱，未能逮捕任何人照 

会还指出，格伦湾警务处的五名人员在保卫苏联住宅中受了伤。 苏联照会所说的， 

" 尽管事先有示威警告，但当局没有采取必要措施来保:&住宅 " ，这一点绝不能接 

受， 苏联代表团十分清楚，为了确保其外交使团及人员的正常工作条件及安全， 

已采取了广泛的措施• 照会进一步指出，苏联当局未能出庭作证，未能提出文件

说明据称的損杯或損夫的情况，都证明了苏联代表团的不合作态度。 照会还指出， 

主管执法当局为苏联代表团提供了充分保护，可见于以下的实例：1 9 8 3 年 9 月 

6 日苏联代表团所在地发生了一场示威，企图冲破警察防线的5 0  0 名示威者被胆 

止，在这次事件中，有 8 名示威者被逮捕. 照会还指出，苏联的外交房舍受到庞 

大的警卫队伍不分基夜的保护，

1 4 在 1 9 8 3 年 1 0 月 1 1 日给美国代表团的普通照会（A / AQ  1 5 4 / 2 4 8 )  
中，苏联代表团拒绝接受美国在前一段所提到的普通照会中的说法。 苏联代表团 

重申它关于这个问题的前次照会（A / 3 8 / 3 8 4 ) 的内容，并拒绝所提出的歪曲和颠 

倒事实的任何的指责• 苏联代表团指出，对格伦湾住宅的袭击是有系统有组织的 

行动，大众宣传媒介煽动人民采取这种行动，并且美国官方当局的一些人参与了这 

种行动。 美国主管当局未能制止这种罪恶行为，是严重透反了维也纳《外交关系



公 约 》. 各种暴行和敌视行为显示出，美国没有履行它的国际义务， 参与犯罪 

的人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 苏联代表团否认苏联未进行合作。 苏联代表团在严

格遵守外交豁免各项原则和规范基細上，其中包括在法院管辖问题上，一向予以合 

作. 苏联代表团促请东道国为防止再次发生犯罪行为加强措施和履行其国际义务。

2 。委员会会议期间对安全问题的审议

1 5 . 在委员会第9 5 次会议上，苏联代表提请委员会注意苏联代表团遭到的若 

干敌视行为.他特别提到苏联代表困每天都接到许许多多骚扰和恐吓的电话，并 

且还控诉说，在纽约工作的苏联公民是流俄袭击^ 抢击事件和公寓抢劫的受事者。 

他认为在这种不安全情况下，东道国有特殊责任来履行《总部协定》所赋予它的确 

保正常工作条件的义务，

1 Û 东道国代表答复说，苏联代表团拒绝合作，因此不可能通过安装" 陷波器，’ 
来追查电话来源，从而对苏联代表团的控告作出有效响应.主管当局不能够在作 

案前停止一项活动，而必须在作案后获得全理的证据.
1 7 . 保加利亚代表说，保加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也遇到外交车遭到损环、收到侮辱恐： 

吓信和电话之类的问题， 一份称为" o u r  Town  "的本地居民报纸发表有政治偏 

见性文章，试图線动对居住在保加利亚外交房舍内居民的敌视.保加利亚代表遗 

憾地指出东道国没有全力负起应尽的责任来防止发生干扰外交使团正常工作的 

行为，

l a 苏联代表说，国内法律规章不应访碍美国履行其国际义务。

1 a 在第9 6 次会议上, 古 ■员提到- ^ 填照会,照 会 中 指 出 漢 以 从 事 . 
非法间媒活幼为理由下令驱遂古巴外交宫，古巴常驻联合l i f e金团对此作了答复，指出美 

国竭力限制古巴代表团人员的活动，古巴代表® 之所以设在纽约，只不过是因为联 

合国设在这个城市，有些代表团倒是希望将联合国设在其使团工作人员的生命和安 

全可以得到保障的另一个城市。 古巴观察员还引用该照会说，自从古巴革命以来,



美国便读图通过敌视和侵略行为，包括骚扰古巴的工作人员，限制他们的行动和驱 

遂他们，来扼杀古巴的声音. 古巴要对这种做法提出最强烈的控诉 .这种行为 

甚至导致在西年以前古巴代表团的一名成员遭到暗杀 .
2 0。 东道国代表阐明说，在过去五个月内被驱遂出境的古巴代表团的五名成员 

从事了间î l 活动，为了窃取机密情报，除其它外，连反了《对敌货易法》。 东道 

国代表认为，这不属于正常履行职务，并说，如果古巴代表团的人员继续以这种方 

法来履行其职务，他们将继续被驱遂出境.

21 . 古巴观察员对这种新颖的指控表示惊讶，指出，美国指控被驱遂的这些人 

从事 " 敌视性间媒活动" ，但它却从未能证实这些由古已予以拒绝的指控。 古巴 

观察员认为，美国邀用其作为东道国的地位，并且控诉说，东道国代表在他的答复 

中既未提及对古巴工作人员的骚扰，也未提及对古巴工作人员犯下的恐怖主义行为。

2 2 . 东道国代表答复说，对古巴代表团一位成员的暗杀是由一小恐怖主义组织 

干的，振他所知，被指称的罪犯已遭逮捕，正在依法追诉。 现已按照美国的司法 

程序采取所有的步骤。

2 3 。古巴观察员说，杀寧弗雷克斯，加西亚先生的凶手和在古巴工作人员汽车 

下面安置炸弊的恐怖主义分子均未受到惩罚。

2 4 . 关于委员会收到的一份有关纽约、日内瓦和维也纳安全情况初步资料的文 

件 （A / A C . 1 5 4 / 1 9 8 3 / C R P . 1  ) , 苏联代表说，比较这三个地方的情况，可见 

日内瓦和维也纳的情况今人满意，而在纽约的各代表团则不得不面临各种严重问题， 

如犯罪活动和流瑕行为等。 他认为，美国当局提出的借口往往无意于纵容所涉的 

敌视行动。

2 5 。东道国代表答辨说，他本国代表表示对美国存在着众多犯罪行为感到遗憾， 

但他强烈拒绝可能有共谋的指控，并希望在提出这种不可接受的指控之前应先提供 

案情或详情。



2 6 . 保加利亚代表重甲了苏联代表对纽约的安全情况表示的关切，并告诉委贞 

会说，流俄分子曾袭击了七辆保加利亚代表团的汽车。

2 7 。东道国代表在提及针对各代表团从事的这种犯罪活动时说，防止犯罪和对 

犯罪活參7负责的人员的起诉，要靠同美国当局的合作。

2 8 。委员会决定在稍后一个阶段，在经苏联倡议并由委贞会请求编制的全面比 

较性研究报告完成以后，对各代表团的安全及其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问题作出总的 

比较性审查。

2 9 . 在第 9 8 次会议上，苏联代表提请委员会注意对格伦湾苏联常驻代表的乡 

间住宅进行0 ^ , 并继续请委页会注意美国地方当局采取的空前未有的严重非法行动， 

这种行动胆止了苏联外交部长赛罗米科先生在第三十八届会议前夕的旅行和在肯尼 

迪或纽瓦克机场的降落。 苏联代表说，不仅各代表团驻地的安全，而且各代表团 

成员的人身安全，都是目前阶段所关切的问题。 苏联常驻代表团认为，拒绝保证 

出席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的苏联代表团团长的人身安全，拒绝创造正常条件以及拒 

绝为苏联航机的抵达和维伊提供正常服务，这显然是不符合《联合国总部协定》的。 

苏联代表提到《总部协定》的现定，按照该协定，美国的联邦、州或地方各级当局 

不应对抵达或离开总部区城强加任何障碍，并且按照总部协定，美国有关当局应对 

抵达或离开总部的人员提供一切必要的保护。 苏联代表进_ 步指出，还发生了

若干令人不能容忍的非法行动，最近的一例是发生了对苏联常驻代表的乡间住宅进 

行的有組织的罪恶袭击。 他提请注意如下事实，美国当局的一名參议员和一名众 

议员曾参与组织和执行该项行动。 该项行动完全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除其 

他外，可从大批电视台工作人员的到场得到证明。 苏联工作人员和房舍每天都遭 

到经过精心筹划的人身暴力的恐吓和威胁的敌祝运动的干沈。 这种非法的敌视 

为是要在东道国内煽动反苏情堵。 苏联代表请委员会遵责美国当局透反《总部协 

定 》，并要求美国履行它的国际义务。 如果不履行其国际义务，美国便破坏了出 

席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的代表的正常工作条件。



3 0 . 美国代表说，当苏联击落一架民航机，致便 2 6 9 人丧生时，便不存在这 

种 正 常 条 件 了  • 他 断 然 拒 结 苏 联 代 轰 的 发 言 • 他 认 为 提 议  

让 葛 ， 米科先生的飞机在新泽西州的麦圭尔机场降落是一小合理的提议。 

对格伦湾事件含沙射影地指责为纵容和預谋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事实是，一群念怒 

震惊的美国公民，其中包括朝鲜血统的人，在苏联人寓所附近集会，听取一名美国

参议员的讲话。 当这群示威者涌向苏联人的寓所时，警察力量就显得不够用了。 

美国代表对未能制止住冲进其中一个大门和非法进入寓所地面表示遗憾。 4 5 分 

钟之后，警察赶到现场，迅速恢复了秩序。 美国代表又说，难以倘计精确的损坏 , 
因为苏联官页拒绝提供详细情况，并且需要对逢法者准确地查证身份，才能对这些 

犯法者进行起诉。 如果苏联代表或任何其他成贞愿意提议将联合国迁出美国，美 

国政府将不会妨碍他们这样做。

3 1 . 保加利亚代表认为美国当局决定对苏联代表、尤其是苏联代表团团长的旅 

行和抵达强加技视性限制，这在联合国历史上是绝无先例的行为，明显、悼然透反 

《关于联合国总部的协定》。 这一行为有损美国作为这一极其重要国际组织的东 

道国的信誉，

s a 苏联代表说他曾列举若干具体事件，美国方面对这些事件未予否认。 胆 

碍苏联代表团团长出席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的行为是一场特殊运动的一部分 , 
是与东道国的义务相悼的。

3 3 。美国代表在对这种说法作出答复时断言，该国政府将继续履fï其义务/ 只要各 

代表团在美国境内从事合法工作，就不会有任何障碍。

3 4 . 苏联代表在作出回答时指出，会员国不是应美国政府的邀请，而是按照美 

国同意的一个国际协定而来到纽约的。 常驻代表团和各代表团参加的是联合国的 

工作，不应对这种参加有所阻授。



' 耳 审 査为执行《联合国与美利坚合众国间 

关于联合国总部的协定》引起的问题，

并提出建议

1. 美国的新法律

3 5 . 委员会第9 5 至 9 8 次会议审议了有关1 9 8 2 年 8 月 2 4 H制定、 1 0
月 1 日生效的驻美外国使团法的执行情况问题。

3 6 . 苏联代录在第9 5 次会议对外国使团法第2 0 5 节适用于常驻联合国代表 

团，表示关切， 这位代表说他认为该法的互惠条约开创了以下的可能性：美国政 

府以掘复或歧视的方式来对待在纽约的各国代表团。 这种区分遭反了《联合国宪 

章 》和 《总部协定》的各项规定。 他补充说，且不谈互惠原则能否在双这的基础 

上适用，美国和各国驻联合国代表闭之间的关系并不建立在双过的关系之上。 他 

指出，因此互惠原则不适用于驻国际组织的各国代表团。

3 7 . 东道国代录答复说国务卿单单把外国使团法中专门关于外国使团获得房地 

产的第 2 0  5 节适用于各国驻联合国代表团 .
3 8 . 委员会请征求法律顾问就美国的外国使团法第2 0 5 节是否适用于在纽约 

的各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提供法律意见。

3 9 . 在委员会第 ^̂ 6 次会议上，古巴观察员请法律顾问就美国有否权力取得一 

些关于古巴房地产的资料，提供法律指引，美国代录告诉他正等待法律顾问即将提 

出的研究报告.
4 0 . 委员会第9 7 次会议收到关于这个问题的法律意见（AXAC.  1 5 4X R .  1 ),  

这个意见无需再加，释 （参看附件一）. 中国、哥斯运黎加、法国、马里斤苏联

的 代 表 发 表 了 意 见 、法律顾问说他有意取得东道国的保证3在将第 2 0  5 节适



用于在纽约的各国常驻代表团时，其 方 式 将 ^%其义务相一致* 他重申承诺在委 

员会第9 8 次会议上继续同美国代表团进行协商* 委员会决定把这个项目保留在 

议程上，

2. 东道国签发的入境签证

4 1 . 在委员会第9 6 次会议上，主席提请注意反对种族觸离特别委员会代理主 

席给他的一封信。 这封信谈到非政府组织和解放运动在签证方面所经历的困难， 

代理主席在信中抱怨受到邀请人士在申请美国签证时遭遇困难，这严重地访碍了特 

别委员会的工作，

4 2 . 东道国代表答复说《总部协定》中没有任何规定不许美国保证本国安全。 

他相信因联合国公务前往美国的人士几乎一律得到签证，但须美国了解事实情况， 

并在发证前有足够的时间办理签证事宜，

4 3 . 主席通知委员会说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具有协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会议将 

在五月举行的会议讨论非政府组织的签证问题， 其后在委员会第9 7 次会议上， 

主席接到会议理事会的一个备忘录，其中载有理事会对《总部协定》的适用范围的 

理解。 主席向委员会宣读了有关内容.主席指出他将把有关上述机关签证问题 

的进一梦发展通知委员会，

4 4 . 在委员会第9 7 次会议上，东道国代表重甲，东道国对非政府组织每一位 

受到邀请的代表，一律发给签证，

4 5 .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組织 ) 请签发可多次使用的签证，至少应发给巴 

解组织的常驻观察员这类签证， 伊拉克代表支持巴解组织的这项请求。

4 6 . 苏联代表对入境签证的一般签发问题，表示关切.
4 7 . 东道国代表说，当局将以其认为在移民和国籍法下适用的方式迅速处理巴

解組织的这项请求，该法载有关于保护联合国利益和管制外国人进入美国境的规 

定，



3 . 免除税捐

4 8 。委员会在第9 6 次会议上对" 1 9 8 0 年 《不动产中的外国投资法案》" 
这一类有可能影响到外交人员的新的税捐法律，表示了关注。 该法案所载的一些 

报税规定，适用于身为合作式建筑物股东或住房或公寓所有人的外国人士。 国内 

稅务局随后推迟了《不动产中的外国投资法案》的执行日期，而且目前尚未规定依 

法报税的最后限期。 一旦美国代表团将进一步的发展告知法律顾问，法律顾问就 

会把这一资料转交委员会。

交通：汽车使用、灯车和有关事项

4 9  •伊拉克代表在委员会第9 6 次会议上提请委员会注意，响到外交人员的灯 

车问题。 他指出，领有 D P I*牌照的车辅所受的待迁，有别于其他逢规灯车的车 

辆。 其他牟辆f丁在标明为外交车辆灯车场所的区域时，往往不被处以罚单，也不 

会被拖走。 纽约市必须通知其官员说，联合国是一个重要机构，外交人员须受到 

应有的尊重。 同时，外交人员应认识到他们之中的某些人所造成的问题。 伊拉 

克代表还建议举行会议，以便讨论外交人员在其与纽约市关系上所迁到的各项问题。

5 0 , 西班牙代表完全支持上述意见。 他要问东道国，在对领有外交牌照的车 

辆采取任何行动以前，是否有可能先同代表团联系。

5 1 ，贝宁和马里两国代表都提请委员会注意罗斯福岛的情况。 他们认为，外 

交人员在纽约市的这一地区未享有必要的特权和路免。

5 2 , 东道国代表向委员会各成员保证，主管当局将继续设法解决外交人员的灯 

车问题。 他还欢迎举行会议，讨论外交人员所遇到的问题，并念出以下的电话号 

码，供外交人员报案之用：

屋期一至星期五 

上班时间：

其他时间：

报案电话号码：

8 2 6 - 4 4 4 0
8 2 6 - 4 4 4 9
9 1 1



ü .联合国人员在东道市的公共关系 

和鼓场大众传播机构宜传驻联Ÿ  
表团人员的任务和地位问题

5 3 . 虽然联合国人员在东道市的公共关系问题未作为一个单独项目来讨论，但 

第 9 7 次和第 9 9 次会议都提到了这一问题。 委员会认为，增进外交人员和当地 

人民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两方均须作出努力的双向进程。 有人建议进一步讨论外 

交人员为纽约市一座公园或其他文娱设施出一份力量的构想，以求增进同纽约市的 

关系。

：E . 关于?# 员会工作安排的评论》建议

5 4 . 委员会召开第9 9 次会议的自的是讨论渉及外交圈的实际事务， 全郁会 

议被用来讨论委员会本身的作用。 伊拉克代表在委员会第9 7 和 9 8 次会议上曾 

经论及如何改善委员会工作效率的问题。 他认力， 委员会的工作需要比较积极的， 

以行动为主的作风，这样才有助于碱少委员会会议中经常出现的一些造成争议的因 

素„ 他说，应当加强努力，把问题交给委员会的执事人员，由他们设法解决，不一 

定要举行委员会的全体会议。 他还提议说，委员会成员应向同僚询问，看是否有 

- •些需要向委员会提出的实际问题， 伊拉克代表还提到，据说在日内瓦联合国办 

事处有一个机构，专门负责各代表团与本组织之间的联系工作， 他认为这样的机 

构在纽约也会很有用的。 ’
5 5 . 关于协助外交圓的机构或组织一事，法律顾问提到联合圓的礼宾和联络科， 

哥斯达黎加代表提到纽约市为联合国和领事团设約委员会和接待麥员会。 她进一 

步指出， 东道国关系委员会也巧以负担伊拉克代表所提到的工作，



5 6 , 美国代表以及苏联、哥斯达黎加、保加利亚和马里的代表都认为没有必 

要在员会中建立一些新的程序，需要的只是加强现有组织的工作。 美園代表还 

提出了下面一项建议：每个代表一个区械的委会成员应成为他或她那一区域的联 

络人，以便将共同关切的问题提请委员会执事人员的注意。 美国代表El应当同組 

约市当局合作，定期安排简报，以促进各代表团与当地政府的联系，并且对那些‘引 

起问题的新法律规定提供更多的资料。

5 7 . 苏联代表说，苏联代表B 仍然保持它过去曾经几次提出的眷法，即染员会 

应定期举行会议，对广泛的问题进行详细的讨论。 他特别提到友生犯罪，件时所 

引起的问题以及制定法律程序和在法庭上作证的问题。 他提议委员会调查其他国 

家对犯有侵犯外交人员罪行的人追诉时，在外交人员的外交地位依然未受影响而且 

也未要求所涉该外交人员正式提出控告并出庭作证的情况下所依循的程序。

F . 其他事项

5 8 . 委员会主席在第9 8 次会议上提出报告说，去年委员会的振告（A / 3 I /
2 6  )中所载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视察员的一名成员的亭件，现 

在已经作出安排，该名成员已海开美国。 就此亭曾友出两份文件（A / A G .  1 5 4 /  
2 4 5和 2 4 6 )  0

5 9 , 委员会在第9 6 次会议上注意到力联合国有关人士建立了托儿所一亭，经 

宣布，到 1 9 8 3 年 1 0 月时，该所可照顾3 0 名儿童。 哥斯达黎加代表对此事 

表示满尊。这一提议是由哥斯达黎加代表团同其他代表团一起提出的，自 1 9 8  0 
年以來一直由第五委员会审议 . 起初未获成功，但最终经获协议纽约联合国也设 

立一个类似日内瓦所设立的托儿所 .



四，建谈

60,  1 9 8 3 年 1 1 月 1 8 日委员会第1 0 1 次会议批准了下列建议：

(1) 认为驻派联合国的代表団及其人员的安全是他们有效执行工作的必要 

条件，委员会注意到光其是鉴于本报告述及的某些事件，东道国主管当局所作的保 

证以及采取有效预防行动的一贯需要 .
(2) 委员会要求东道国立即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便继续防止侵犯各代表团及其 

人员安全或其财产的不可侵犯性的任何恐怖主义行为或其他行为，同时保证各代表 

团都享有正常的驻留和工作条件，不受任何骚扰。

( 3 ) 委员会要求东道国根据1 9 7 2 年保护外国官员和美国责宾法继续采取措 

施，辑捕，法办和惩处一切触犯或共谋触犯侵犯驻联合国代表团罪行的人们。

( 4 ) 为了便利执法，委员会促请联合国各会员国的代表团在影响到这些代表团 

及其人员安全的案件中尽可能充分地同美国联邦和地方当局合作。

( 5 ) 委员会要求东道国切实履行其按照关于联合国会员国特权与豁免，其中包 

括与其参加联合国工作有关的特权与豁免的国际法所承担的义务，避免采取与此不 

相符合的行动。

( 6 ) 吁请东道国检查关于外交车辆停车的措施，以便满足外交界的需要，就有 

关停车的事项与委员会进行协商。

( 7 ) 欢迎外交界愿意同地方当局充分合作以解决交通问题，并注意到在这方面 

各代表团应当作出合理的努力来利用不靠街面的停车设施 .
( 8 ) 委员会希望东道国努力改善使外交界成员遭遇一些问题的住房情况。

( 9 ) 委员会希望继续并加强进行种种努力，以求执行一项新闻方案，使纽约市 

及其各区的市民更加了解派驻联合国的代表团人员所享有的特权与豁免，以及他们 

所执行的国际职责的重要性



a o ) 委员会获悉，由于某些浪驻联合国的代表团和附属这些代表团的某些个别 

外交人员未偿付某些私人和组织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帐单而发生了一些困难，并 

提议秘书处和其他有关人员共同努力来解决这些尚待解决的困难。

a i ) 委员会谨感谢纽约市联合国和领♦使团额会以及那些对委员会的努力作出 

贡献，协助照顾外交界的需要，利益和要求，提供接待服务和促进外交界和纽约市 

人民间的了解的团体，尤其感谢纽约市警察当局。

⑫委员会认为必须经会员国要求并于必要时再召开委 Ï 会会议，以执行其同 

大会各项决谈有关的任务。

a 3 委资会建议应依据大会第2 8 1 9  ( X X V I )、3 0 3 3 ( X X V I I X  3 1 0 7 ( X X  
Y工工工)〜3 3 2 0 ( x ；XIX ) ,  3 4 9 8  (XXX)，3 1 / 1 0 1 ,  3 2 / 4 6 ,  3 3 / 9 5 、3 4 / 1 4 8 .  
3 5 / 1 6 5 和 3 6 / 1 1  5 和 3 7 / 1 1 3 号等决草审议在其职权范以内的问题。



附件一

美国外国使团法：

第 2 0  5 节对液驻联合国使团的适用

法律顾问的说明

一、导 言

1 . 本文件是应 1 9 8 3 年 3 月 2 8 日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第9 5 次会议的请求 

编写的。 那次会议提出，如果法律顾问能就《美国外国使团法》第 2 0 5节对常驻 

纽约联合国使团的适用问题编写一份法律意见，将有助于委员会的工作，

2 . 《美国外国使团法》于 1 9 8 2 年 8 月 2 4 日颁布， 1 9 8 2 年 1 0 月 1
曰起生效，

3 . 根掘该法令第2 0 1节（a ) 的规定，该法令是要管理：

" 外国使团和公共国际组织以及派驻此类組织的官方使团在美国的行动， 

包括其活动的许可范围和其设施的地点与规模。"
4 . 《外国使团法》第 2 0 9 i r ( a ) 规定，如果美国国务卿确定，为执行第2 01  

节（fc ).的政策和推进第2 0 4节（fc ) 的目标已有此必要，即可使该法令的任何规定按 

照适用于外国使团的同等程度适用于国际组织，

5 . 该法♦第 2 0 9 f  ( b).对 " 国际组织" 一词所下的定义是：

" ( 1 ) 《国际组织辖免法》（2 2  U. S C. 2 8 8 - 2 8 8  f —2 )所指的公共 

国际组织或者依照条约或其他国际协定，作为两个或更多外国政府由此或 

以此处理某一方面国际事务的工具而设立的公共国际组织；和



( 2 ) 派驻此类公共国际组织的（除美国使团外的》官方使团，"
6. 1 9 8 3 年 1 月 1 9 日，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发出普通照会，通知所有常 

驻联合国代表团和常驻观察员办事处，依照该法令第2 0 9 f 的规定和国务卿的决定 , 
该法令第2 0 5节的规定对它们适用。

7 . 该法令第2 0 5节现在适用于派驻联合国的官方使团，其条文如下：

" 第 2 0  5 f  ( a ) ( 1 )国务卿可要求任何外国使团趙f 使闭或代表该使团获 

得或出售或以其他方式处置不动产的任何计划预先通知主任， 如已要求作此 

通知，外国使团（或代表该外国使团的另一方）可开始或实旅合约、手续、申 

请或计划所需的其他行动——
"(A》 但必须在通知之日起的6 0 天期满之后（或者在国务卿为特定情况 

所视定的较短时期期满之后）；以及

" ( B ) 该使团必须在上述期间内未收到国务卿关于不同意其计划的通知；

但国务卿可在此项通知中开列其认力适当的撤销不同意的条件.
" ( 2 ) 为本1T的目.的， ‘ 获得 ’ 包括不动产的任何姆置、改动或增建或者 

外国使团对不动产用途的任何改变。

" (b) 国务卿可要求任何外国使团放弃或放弃使用国务卿认为属下列情况 

的不动产：

"(1) 未按照本节规定而获得或

" ( 2 ) 超过对驻在该派遣国的美国使团可得不助产所加的限制。

"(Q》 外国使团如果停止在美国的外交、领事和其他政府活动，但没有指 

定保护国或经国务卿同意的负责该外国使团财产的其他代理人，国务卿

" ( 1 ) 可保护和保管该外国使团的任何财产，直至保护国或经国务卿同意 

的其他代理人得到指定为止；以及



" ( 2 ) 可授权主任在该外国使 i l 停止上述活动之日起一年期满后按国务卿 

确定的时间处置此项财产，并可向该派遣国汇送处置所得的收益净额，"
8 . 上述普通照会指出，从照会之H起，要求所有滅驻联合国的官方使团在其 

使团或代表其使团获得、 出售或以其他方式处置位于美国、美国领土或属地的不动 

产之前，预先通知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 根据该照会所称，这包括任何购置、祖 

借、租用、改动、增建或使团对不动产用途的改变，但并不只限于此.这还包括供使 

团使用的任何不动产，但使团租借或代表使团租借的单家住宅房产暂时例外，

9 . 照会指出，将在 6 0 天的期限内审查通知，在可能的情况下将缩短这一期

暇，

二、关于特权及格免的一般国廝法

1 0 . 《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五条规定，本组织于每一会员国之领土内，应享 

秉于达成其宗旨所必需之特权及擦免；联合国会员国之代表，亦应同样享受于独立 

行使其涉及本组织之职务所需之特权及當免，

1 1 . 按照《宪章》第一百零五条第三项，除其他外， 1 9 4 6 年 2 月 1 3 日联 

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美国是缔约国），规定了这项一般原 

则的施行细则；关于美国这个特昧情况， 1 9 4 7 年 6 月 2 6 日签署的《联合国和 

美利坚合众国关于联合国总部的协定》，规定了这项一般原则的施行细则。

1 Z 《总部协定》对本研究报告的目的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它规定了常驻联合 

国代表及其工作人员有权享受的特权和豁免。按照《宪章》第一百零五条，联合国 

一开始就主张，这些代表应该享有游往美国政府的外交使节所享的同等特权和格免。

1 9 4 6 年 2 月 1 3 日大会核准作为同美国主管当局进行讨论基础的协定草案文本， 

非常明确地反映了这一立场。后来， 《总部协定》第五条第 1 5 节确认如下几点：



" ( V 凡由一会员国指派为其常驻联合国的首鹿代表，或有大使职衡或全 

权公使职衡的常驻代表；

" (2) 经秘书长、美国政府和有关会员国政府同意的常驻联合国工作人员；

" ( 3 ) 依 照 《宪章》第五十七条第二项规定，凡由一专门机构的会员国指 

滅为其常驻该机构在美思部并有大使职衔或全权公使职街的首席代表；

" ( 4) 凡由专门机楊的行政首长、美国政府和有关会员国政府同意常驻该 

专门机构的各会员国的其他主要代表，及隶属专门机狗各代表的常驻工作人员；

不论其居住在总部地区内外，按照相应的条件和义务，在美国境内，都应 

享有派往美国的外交使节所享的同等特权和翁免。若遇某会员国政府来经美国 

予以承认时，则此等特权和餘免，仅于总部地区内，各该代表及其工作人员在 

总部地区外的住所和办事处内，在总部地区与各该住所及办事处间的途中，及 

因公来往外国的旅途中适用。 ，’
1 3 . 根 据 《总部协定》第五条第 1 5 节的规定，关于特权和格免问题的一般国 

际法的有关条敦，亦应适用于常驻联合国代表及其工作人员。关于这个问题的国际 

法，编暮在 1 9 6 1 年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中， 《维也纳公约》中所包含的外 

交特权和格免的慨念，除其他外，规定了接受国或东道国的权利和义务，在这些义 

务中，有义务对外国外交使团执行其职务提供一切协助（1 9 6 1 年 《维也纳公约》 

第 2 1 和第 2 5 条 ）。

1 4 关于财产问题，国际法并不胆止接受国或东道国采用处理属于外国外交使 

固财产的国家法律。但是，不言而喻，这种法律，或更精确地说，这种法律的适用， 

不应该同接受国或东道国根据国际法所负有关的职责相抵触 .

三、美国外国使团法第2 0 5 f 的法律含义

1 5 . 美国外国使固法第2 0 5 f 的目的，是设法管理外国使团或以外国使团的名



义将来取得财产，出售财产，或对财产作其他处理，因此，看来这一目的是同国际 

法的有关条敦一致的。但是，从现行的国除法观点来看，这一节的某些内容产生令 

人严重关切的问题。

A.  6 0 天期间

1 6 。第 2 0  5 1T 1(A)和 1 (B)规定，国务院审査代表团的不动产购置、租赁或 

改建计划书需要6 0 天时间。 应当指出， 1 9 6 1 年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 

2 1 和第 2 5 条有这样的规定： "接受国应便利派遭国依照接受国法律在其境内置 

备派遣国使馆所需之馆或协助派遣国以其他方法获得房舍，•……并应给予使馆执 

行职务之充分便利" 。a
1 7 . 众所周知，纽约市特别是曼哈顿的房地产市场极为嚴张，较理想的房地产 

出现在市场上的时间极短，因而联合国许多会员国要在经济能力范B!内为其代表团 

祖购适当的房舍，都越来越感到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颈期这小6 0 天审査 

期间的规定将使代表团置备不动产遭遇更大的困难，因为房地产所有人不愿意把要 

租售的房地产保留这样长的时间。 有鉴于此，美国若坚持这样长的审査时同，是 

不符合美国在1 9 6 1年《维也纳公约》所反映的一般国际法下承担的义务的，即为置 

备此种房地产提供便利，并给予各代表团执行职务的充分便利。 即使如美国代表 

团 1 9 8 3 年 J 月 1 9 日的照会所说的，在实践中可能不会坚持要6 0 天的时间，

但是由于需要规定一个6 0 天等候期，这仍然会使不动产交易复杀大增，人们仍然 

会报据国际法作出同样结论。

B . 房地产的处理

1 » , 美国外交使团法第2 0  5 节( e ) ( 2 ) 规定，如果外国使团已经不在美国进行 

外交和其他政府活动，美国国务卿在一定条件下得授权将该使团的房视产加以处理。 

(0)( 2 )所提到的各项条件中并不包括必须取得已经停止此种活动的使团所肩政冊的 

处理许可。 1 9 6 1 年维也納公约第4 5 条明确规定： " 遇两国断绝外交关系，



或遇使馆长期或暂时撤退时，接受国务应尊重并保护使馆馆舍以及使馆财产与挡案， 

纵有武装冲突情事，示应如此办理"。

C 。对等待遇问题

1 9 . 美国外国使团法第2 0  5 节（b ) ( 2 )规定国务卿有权要求任何外国使团放 

弃使用或不使用任何房地产，如果他断定此种使用超过了派遣国对美国使团可用的 

房地产施加的限制。 这一条敦对浪驻联合国的外交使团的法律意义是，国务院将 

按照对等原则来处理这一项有关的情况。

2 0 . 第 2 0 5 节（a ) 的适用也是一样，国务卿的意见有很大的份量，而对等问 

题也可能出现在这种情况下。 事实上，对等原则贯穿了墓个美国外国使团法；因 

此，各国代表团有可能在对等原则的基础上得到不同的待遇。 报据上述第2 0 9  
节（a ) , 国务卿如决定向一国驻联合国的官方代表团适用第2 0  5 节，这表示 "适 

用这一 1T是执行第2 0  1 节（b ) 阐述的政策，和贯彻第2 0 4 节 （b )所提出的目标 

所必要的 "。

2 1 . 题为 " 调査结果和政策的宣布" 一章中的第2 0 1 节 （b ) , 内答极广泛：

" 美国政府的政策是支助美国驻外使团使其能够安全、有效地进行业务工 

作，便利在美国的外国使团、 国际组织及驻此种组织的官方代表团能够安金、 

有效地进行业务工作，协助这些使团和组织取得应有的利益、特权和豁免权， 

并要求它们按照国际法的规定承担相应的义务。"
2 2 . 报据第2 0  4 节"（f c ) , 本法的目标是：

" 促进美国与派遣国之间的关系，

保护美国的利益，

按照美国驻外使团取得利益所需费用及其程序作出调蹇，

协助调解影响美国利益并渉及外国使团或派遣国的争端。 "



2 3 。第 2 0 1 和第 2 0 4 两节都含有对等概念， 这一点从第2 0  1 节（e ) ——

同样属 " 调査结果和政策的宣布 "一章—— 可以明显 i也看到：

" ( e ) 外国使团在美国所得的待遇，将由国务卿对该外国使团所代表的国 

家或领土给予美国使团的利益、 特权和察免权加以适当考虑后决定。 "

1 9 8 2 年 4 月 8 日第9 7 -  3 2 9 号美国參议院报告《美 国 法 典 、国 会 》 政府 

新闻》（U 0 。8A , 1 9 8 2 年 1 0 月， 9 7 国会，公 法 ) ) 在遂节分析中说。

"第 2 0 1节(e)规定，特权和格免在确定具体适用分节03)所阐述一般政策应 

给予败驻美国外国使团的援助时应考虑美国驻外使团得到的优待。这个对等因 

素虽然不一定在所有情况中具有决定性，部是本标题所拟设想的办法的一个主 

要特点。这念要求国务卿注意到美国驻外使 a 和工作人员受到的待遇，并 

在确定如何对待滅驻美国外国使团时，考虑到美国使团受到的待遇。在做这类 

决定时，国务卿还要考虑到国家安全的因素。 "
. 24  , 《1 9 6 1 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没有具体提到对等问题。 由于本报告 

只研究有关给予派驻联合国使团某些特权和格免的特定案例， 所以不讨论一殷国际 

法上的对等问题。 因此，本研究报告审査的问题是，对派驻联合国使团是否有适用 

对等原则的余地。

2 5  . 第1 0 5 ^ 《联ê ®宪拳〉的 所 有 会 员 国 有 义 务 承 认 联 合 国 的 法 律 权 力 ， 

并给予联合国、联合国会员国代表及其官员为实现其宗旨所必需的一切特权和格免。 

随后又规定，联合国和会员国代表的这类特权和豁免必须是无条件地和在平等的基 

础上授予。

2 6 . 这是《总部协定》第五条第1 5 节的根本目的， 该节专门讨论给予"联合 

国驻地代表" 的特权和格免，并且报据第九条第2 7 节， "应根据为使联合国在其 

美国总部充分有效执行任务和达成宗旨这一主要目的" 解释第 1 5 节。根据第五条 

第 1 5 节，驻联合S 会员国代表及其工作人员有权享受"美国给予驻美外交使节同



样的特权和格免，但须视相座的条件和义务而定" ，这一事实并不表示可以报据对 

等原则容有不平等待遇。这项条例的法律历史显示，加入上弓|字句并非为了采用对 

等部分，而是为了向美国保证, 给予会员国代表的特权和格免不会广于外交使节所 

享受者，在这方面，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间在1 9 4 8 年 4 月 2 9 日的信中写道：

" 似乎明确的是， 《联合国宪章》不允许在按照1 0 5 条给予特权和豁免 

方面强加对等条件• 事实上，宪章第 1 0 5 条的目的是规定，会员国无条件给 

予联合国某些特权和豁免，以便它有效地发挥世界组想6^功能，使其在工作中 

不致受到各国的对等的要求或国与国间报复措施的限制。

" 《总部协定》第 1 5 节的协商背景指出，是为求折中才加入‘但须视相 

应的条件和义务而定 ’ 这个措辞的，其目的是满足美国方面的要求，即适用第 

1 5 节的人享受的特权和豁免不得超过向美国总统派任的外交使节所享受者， 

同时，就象外交使节一样，这类人可能成为不受欢迎的人，可予召回。协商背 

景没有指出，加入上弓I措辞是容许美国使第1 5 节规定的特权和格免取决于对 

等原则，就会员国代表及其常驻工作人员而言，按照《总部协定》，美国可能 

获得授权，遇到似乎有必要的情形，得以驱迷工作人员。除了美国在某些情况 

下可能使用的这一严厉手段而外， 《总部协定》没有规定，可以取消特权和豁 

免。 " （ 1 9 4 8 年 4 月 2 9 日给外交委员会第6 小组委员会主席的信，转载 

于 《联合国的结构和美国对联合国的关系》。外交委员会口;f证会，参议院第十 

八次议会，第二届会议，英文本第5 0 8 页， )
2 7 . 联合国及其机构一贯以同样方式作出明确表示，这可由下述引语说明：

( a ) 在 《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中说明：

" 秘书处的了解一直是，给予的特权和格免一般应为给予作为整体的外交 

使团的特权和格免，不应须视，依掘对等原则，强加于某些国家的代表团的特 

殊条件而定。 " b



(b) 法律顾问在大会第二十二届会议期间的第六委员会会议上代表秘书长就特 

权和豁免权问题作了下述发言：

" 本组织显然希望确保其特权和裕免权， 因此，非常基本的一点是， 

各代表的权利应由本组织加以适当保护，而不应一任直接涉及的各国以双边行 

动加以处理， 因此，秘书长仍然感到有义务视情况需要，代表本组织各会员 

国代表，确保其所享有的各项权利和利益，" °

( B 法律顾问在1 9 7 6 年 8 月 2 6 日有关特权和，豁免权问题的一封信中强调

说 ：

" 联合国秘书长当然极为关切对《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五条）各项基 

准规定的解释，因为报明显，他有责任设法确保各会员国的权利得到平等保护• 
并确保本组织的职务不受访碍， "

2 8 . 值得指出的是，上文得出的结论在关于《联合 11宪章》的各种评论中：也 

有所反映：古德里奇、汉布罗和西蒙斯在题为《联合国宪章，评论》文件》一书中 

提出这样的论点，即： " 报据《宪章》， 《总公约》和 《总部协定》的观定，没有 

理 由 给 予 报 复 性 或 艘 视 性 待 遇 利 澳 ，格罗斯在题为" 派驻联合国的各国代 

表团的豁免权和特权" ■ 文中，对可适用的各项国际文书作了详细调查研究，他 

的结论是，《总部协定》并未规定给予对等待遇，

2 9 . 因此， 《联合国宪章》和《总郁协定》不允许根振对等待遇条款对各会员 

国派驻联合国的代表给予差别待遇， 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是派驻本组织的，不是嚴 

驻美国的， 他们都享有平等的权利，他们所受的待遇不能视美国派驻外国的使团 

所受的待遇而定，盆将《美圓外国使团法》第 2 1 0 节引述如下：



" 第 2 1 0 节，本法所载各项规定不得解释为可以暇制美国执行其国际 

义务的权限，或解释为取代或限制依法享有的各项豁免权， 依照本法，不得 

把任何外国使团、公共国际组织或振驻这类组织的正式代表闭的行为或不行为 

视为自动放弃依法享有的任何豁免权。 "

但是》美国在 1 9 8 3 年 1 月 1 9 H 的说明中并未直接或间接提到第2 1 0 
节 ， 必 须 指 出 ，是第 2 0 5 节(b)(2)提到了对等待遇问题

四、 结论

3 0 . 总之 . 应当重申》国际法并不禁止美国将关于不动产的国内法延伸适用于 

常驻联合国的各国代表团。 男一方面》来得所涉国家政府同意就将不动产交 

易需有6 0 天等待期间这一义务强加于纽约各常驻代表团以及适用第2 0 5 节(c)(2),
:同 时 在 适 用 第 2 0  5 节时援引《外国使团法》的对等待遇慨念，都与国际法所 

规定的东道国的义务不合 . 但是，法律顾问有意取得东道国保证，以符合上述东 

道国义务的方式，对纽约各常驻代表团适用第2 0 5 卞的规定，

兰

a 联合国， 《条約汇编》，第 5 0 卷，第 7 3 1 0 号，

b 《1 9 6 7 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6 8 ,  V . 2 ) , 第 1 7 8 页，

C 《联合国各机关惯例〔编，补编第 4 号 》，第二卷（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 

号 E , 8 0 . V . 1 3 ) , 第 3 8 0 页， 

d 见第三版和订正版（纽约和伦敦，哥伦比IE大学出版社， 1 9 6 9 年 ），第 

6 2 3 页，

e 《国际组织》，第 X V I ( 1 9 6 2 )卷，世界》平基金会，第 5 0  4 — 5 0 6 页，



附件二 

文件一览表

( 1 9 8 2 年 1 2 月 6 日至1 9 8 3 年 1 1 月 1 8 曰

A / A C。1 5 4 / 2 3 6

A / A C . 1 5 4 / 2 3 7

A / A C . 1 5 4 / 2 3 8

A / A C . 1 5 4 / 2 3 9

A / A C 。1 5 4 / 2 4 0

A / A C . 1 5 4 / 2 4 1

A / A C . 1 5 4 / 2 4 2

A/AC..  1 5 4 / 2 4 3

A / A C . 1 5 4 / 2 4 4

1 9 8 2 年 1 2 月 1 3 H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 

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1 9 8 3 年 1 月 1 3 H 美国駐联合国代表闭负责东道国 

事务的参赞给东道国关系委员会主席的信

1 9 8 3 年 1 月 2 7 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 

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1 9 8 3 年 3 月 7 H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联 

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1 9 8 3 年 3 月 2 5 日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负责东道国 

事务的参赞给委员会主席的信

1 9 8 3 年 4 月 7 H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理常 

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1 9 8 3 年 5 月 1 9 H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 

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负责东道国事务的参赞给委员会主 

席的信

1 9 8 3 年 6 月 2 1 日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常驻代表给 

委员会主席的信



A / A C . 154/245

A / A C . 154/246

A / A C . 154/247

A / A C . 154/248

A/38/384

1 9 8 3 年 7 月 2 6 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常駐观 

察员代表函大使给秘书长的信

1 9 8 3 年 8 月 2 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常驻观察 

员代表固大便给委员会主席的信

1 9 8 3 年 9 月 1 6 日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负责东道国 

事务的参赞给委员会主席的信

1 9 8 3 年 1 0 月 1 3 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 

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
考愿凉效措施以《 对外交和颂亭使团和代表的保护及其安全

I 9 8 3 年 9 月 4 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肤 

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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